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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及父母未就業家庭

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、規定說明各1份，請 查照轉知所

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00年12月26日院臺內第1000070406號函核定

「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「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」及「父母未就業家

庭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」，業經本部於100年12月28日

以台內童字第10008404092號令訂定發布，並自101年1月1

日生效，請 貴府（局）確依其內容辦理相關事項，並轉知

所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知照。

三、另考量本案育兒津貼甫開辦，民眾對於申請流程尚未熟悉

，爰規定得有半年緩衝期，即民眾於101年1月1日至6月30

日期間提出申請，經審核通過者，育兒津貼金額的計算應

追溯至幼兒出生日期起（最多追溯至101年1月1日）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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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為宣導。

四、隨文檢附「○○縣（市）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申請表

（範例）」1份，請儘速依轄內實際需要逕自增刪修正，

並將修改完竣之申請表置於貴府（局）網站明顯處，俾利

民眾查詢，亦請轉送所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查照辦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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